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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法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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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統計調查管理作業流程- 各縣市
政府

擬辦
統計調查

調查前
一年底

統計調查一覽表彙編作業

調查前
2個月

統計調查實施計畫核定作業

實施統計調查

統計調查實施計畫備查作業

66

參、統計調查實施計畫審議

一、統計調查一覽表彙編作業

目的

• 全面掌握政府統計調查，避免草率辦理
調查或重複辦理

時間

• 每年10月清查機關所屬各單位翌年擬辦
理統計調查，並彙報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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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統計調查實施計畫審議

一、統計調查一覽表彙編作業

列管統計調查原則：
(一)列管要件：

本法第19條所稱向民間舉辦統計調查，係指各機關為業務需要，
直接或委託其他機關、團體或個人，依一定要件，向民間個人、
住戶、法人或團體30個單位以上舉辦之統計調查。但下列性質之
調查不包括在內：

一、屬於基本國勢調查之普查。

二、教育及學術機關為學術研究而辦理之調查。

三、僅為取得個別資料作專案應用為目的之調查。

四、專為測驗民眾意向之調查。

統計法施行細則第18條

88

參、統計調查實施計畫審議

一、統計調查一覽表彙編作業

列管統計調查原則：
(二)不得舉辦：

各機關向民間舉辦統計調查，應以與其業務直接有關而迫切
需要者為限。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舉辦：

一、所需資料可由公務統計取得者。

二、其他機關已辦有相同或類似之調查者。

三、可併入性質相類似之其他調查辦理者。

統計法施行細則第3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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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統計調查實施計畫審議

改由
公務
資料
蒐集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概況調查」

交通部
「旅館業、民宿及觀光遊樂業經
營概況調查」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漁業統計調查」及「農民所得
物價調查」

臺北市文化局「臺北市文化指標調查」

1010

參、統計調查實施計畫審議

整併
調查

經濟部統計處
「工商企業經營概況調查」、
「製造業國內投資實況調查」、
「製造業經營實況調查」整併為
「製造業經營概況調查」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廣播電視內容產業分析、研究及趨勢
推估調查」、
「華語電影市場趨勢研究調查」整併為
「影視廣播產業趨勢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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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統計調查實施計畫審議
一、統計調查一覽表彙編作業(預定辦理調查)

1212

參、統計調查實施計畫審議
一、統計調查一覽表彙編作業(預定辦理調查)

核定文號

統計調查名稱

主辦機關

調查週期 進行調查年月

調查方法

查報系統及
進行方法

調查對象
主要調查
項目內容

調查單位數

委外工作項目

預算經費及
委外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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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統計調查實施計畫審議

編號

1

2

核定文號

府主統計字第
09901310630號函

99.12.31

預訂新增

統計調查
名稱

99年@@縣老人
生活狀況及福利

需求調查

@@縣身心障礙
者就業需求調查

主辦
機關

@@縣政府
社會處

@@縣政府
社會處

調查
週期

每5年

不定期

一、統計調查一覽表彙編作業(預定辦理調查)

1414

參、統計調查實施計畫審議

編號

1

2

進行調查年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

▲▲▲▲

調查
方法

抽查

抽查

查報系
統及進
行方法

派員
調查

派員
調查

調查對象

以99年1月1日零時前(即98年
12月底)戶籍常設於本縣，65
歲以上之一般老人與55歲以上
之原住民老人為本調查對象

設籍本縣15至64
歲之身心障礙者

一、統計調查一覽表彙編作業(預定辦理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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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統計調查實施計畫審議

編號

1

2

主要調查
項目內容

1.受訪者(老人本身或主要
照顧者）基本資料 2.老人
家庭狀況 3.老人生活狀況(
如健康、休閒、困擾與問
題) 4.老人認知及使用福利
狀況及對未來之福利期待

1.身心障礙者曾參加職
業訓練經驗及需求 2.身
心障礙者目前就業情形
3身心障礙者對本縣職
業訓練及就業服務之期
待與建議

調查
單位數

1,000人

約700人

委外
工作項目

1.1.□全部自辦
2.■全部委外
3.□部分委外(可複選)

□調查表設計
□抽樣設計
□調查執行
□資料處理
□結果分析
□其他

1.1.□全部自辦
2.■全部委外
3.□部分委外(可複選)

□調查表設計
□抽樣設計
□調查執行
□資料處理
□結果分析
□其他

預算經費
(千元，%)

1.總經費__1500___(千元)
2.委外經費占__100___% 

1.總經費__700___(千元)
2.委外經費占__100__% 

一、統計調查一覽表彙編作業(預定辦理調查)

1616

參、統計調查實施計畫審議
一、統計調查一覽表彙編作業(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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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統計調查實施計畫審議
一、統計調查一覽表彙編作業(執行情形)

調查名稱

主辦單位

調查週期
本年是否

辦理

主要查報方式

本年最近一次
調查時間

1818

參、統計調查實施計畫審議

編號

1

2

調查名稱

102年@@縣老人福
利需求、生活狀況及

居家服務需求調查

103年@@縣身心障
礙者職業重建服務需

求調查

主辦
單位

@@縣
政府

社會處

@@縣
政府

勞工處

調查
週期

每5年

不定期

本年是否
辦理

1.▉是。(續填右欄)

2.□否。

原因___________

(右欄免填)

1.▉是。(續填右欄)

2.□否。

原因___________

(右欄免填))

一、統計調查一覽表彙編作業(執行情形)



編號

1

2

主要查報方式
▉派員調查
1.□基層統計調查網
2.▉基網以外人力
□通訊調查
1.□郵寄問卷
2.□電話訪問
3.□網路自行填報
4.□其他 (請說明)

▉派員調查
1.□基層統計調查網
2.▉基網以外人力
□通訊調查
1.□郵寄問卷
2.□電話訪問
3.□網路自行填報
4.□其他 (請說明)

本年最近一次調查時間

1.▉已於103年1月至103年3月辦理，樣
本回收率為73﹪。
2.□辦理中，預計於 年 月完成。
3.□尚未辦理，預計於 年 月辦理。

1.□已於 年 月至 年 月辦理，樣本回收
率為____%
2.▉辦理中，預計於 103 年 11 月完成。
3.□尚未辦理，預計於 年 月辦理。

1919

參、統計調查實施計畫審議

一、統計調查一覽表彙編作業(執行情形)

2020

參、統計調查實施計畫審議
一、統計調查一覽表彙編作業(審核結果)

總計183項

中央政府121項

原列
104
項

新增
辦理
17項

須送
核53

項

不須
送核
68項

地方政府62項

原列
42項

新增
辦理
20項

須送
核41

項

不須
送核
21項

104年各機關辦理統計調查列管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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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統計調查實施計畫審議
一、統計調查一覽表彙編作業(審核結果)

總計194項

中央政府125項

原列
117
項

臨時
增辦
13
項

停辦
延後
合併
5項

須送
核
74
項

不須
送核
51
項

地方政府69項

原列
69項

臨時
增辦
8項

停辦
延後
合併
8項

須送
核
49
項

不須
送核
20
項

103年各機關辦理統計調查執行情形

2222

參、統計調查實施計畫審議
一、統計調查一覽表彙編作業(審核結果)

行政院主計總處於年底上網公告
次年預定辦理之調查

網址：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
（http://www.dgbas.gov.tw）

「本月辦理統計調查總覽/

歷年各機關辦理統計調查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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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統計調查實施計畫審議

• 各調查主辦機關，應將表列統計調查之實
施計畫，於調查前2個月，送達各該級政府
主計機關核定。

(1)

• 已公告於一覽表預定辦理之統計調查，因故
需取消辦理時應函報行政院主計總處備查。(2)

• 未列一覽表但因臨時需要增辦之調查，應
送核並敘明增辦之必要性及急迫性。(3)

2424

參、統計調查實施計畫審議
一、統計調查一覽表彙編作業(後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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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統計調查實施計畫審議
二、統計調查實施計畫核定作業

依據：
(1)

政府機關因業務需要向民間舉辦統計調查

時，應將調查辦法及調查表先送其主管主

計機關核定；凡經核定之調查案件，須將

核定之文號於調查表上註明。

統計法第19條

26

參、統計調查實施計畫審議
二、統計調查實施計畫核定作業

依據：
(2)

各機關向民間舉辦統計調查時，應擬具調

查實施計畫，於實施調查開始前送達各該

級政府主計機關核定。

各該級政府主計機關：
中央政府：行政院主計總處
地方政府：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

統計法施行細則第3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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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統計調查實施計畫審議
二、統計調查實施計畫核定作業

列管要件：

(1)

(列管之統計調查範圍)

(2)

(舉辦統計調查之限制)

統計法施行細則第18條

統計法施行細則第35條

28

參、統計調查實施計畫審議
二、統計調查實施計畫核定作業

審核要件：
調查實施計畫應具備之內容如下：(詳範例)

一、調查之目的。
二、調查對象及區域範圍。
三、調查項目、單位及調查表式

（包括調查項目之定義及填表說明）。
四、調查資料時期。
五、實施調查期間及進度。
六、調查方法（抽樣調查者應附抽樣設計）。
七、結果表式及整理編製方法。
八、主辦及協辦機關。
九、所需經費及來源。
十、其他必要之事項。

統計法施行細則第3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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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統計調查實施計畫審議
二、統計調查實施計畫核定作業

審核人員：

各機關調查實施計畫，由各該機關業務單位

擬訂者，應先送由其主辦統計人員審核。

統計法施行細則第3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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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統計調查實施計畫審議
二、統計調查實施計畫核定作業

核定認證：

主辦調查機關應將核定之主計機關名稱、文

號及有效期間刊印於調查表之左上方。凡調

查表未刊印前項規定事項者，被調查者得拒

絕接受調查。
核定機關：@@縣政府

核定文號：府主統字第ΟΟΟΟΟΟΟΟΟΟ號

有效期間：至104年12月底止

統計法施行細則第3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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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統計調查實施計畫審議
三、統計調查停辦或實施計畫變更

依據：

各機關對核定之調查案件，擬變更調查內容

時，應將變更事項，依第36條規定之程序辦

理。停止舉辦或逾期6個月以上未舉辦者，

核定之文號應予註銷。

統計法施行細則第40條

32

參、統計調查實施計畫審議
三、統計調查停辦或實施計畫變更

依據：

※核定期限未屆，但：

1.計畫大幅修正者，重新核定。

2.計畫小幅修正者，將修正處函報備查

(可沿用前次核定文號)。

3.停辦者或逾期6個月以上未舉辦者應函

知主計機關，後函復註銷文號。

統計法施行細則第4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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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統計調查實施計畫審議
四、統計調查經費核銷

依據：

各機關向民間舉辦統計調查未依第36條

規定辦理者，其所需經費，事先不予核

列預算，事後不予核銷。

統計法施行細則第4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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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統計調查實施計畫審議
五、統計調查實施計畫備查作業

依據：

各級政府主計機關核定之調查案件，應

連同調查實施計畫，報送其上級政府主

管主計機關備查。

統計法施行細則第4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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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統計調查實施計畫審議
六、統計調查委外辦理：

各機關舉辦統計調查，有下情形之一者，得委託有關之團體或
個人辦理：

一、調查事項涉及專門知識，必須借重有關學者專家之學識經

驗始可達預期效者。

二、委託某一特定團體或個人，方可達成提高統計品質之要求

者。

三、本機關無適當之調查設計人員或統計人員欠缺者。前項委

託調查之主辦機關進行委託時，應依第36條至40條之規定

辦理。受委託之團體或個人參與辦理統計調查之工作人
員，應依照約定辦理，並受本法第21條之限制。

統計法施行細則第4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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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統計調查實施計畫審議
七、被調查者之權利：

辦理統計人員，不得利用其職權及地位，妨害被調

查者之權利。

統計法第2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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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統計調查實施計畫審議
八、被調查者之填表義務：

政府辦理統計時，被調查者無論為機關、團體或個

人，均有據實詳盡報告之義務。

各機關依法舉辦之統計調查，被調查者均有依本法

第20條規定據實詳盡報告之義務，違反者，得依行

政執行法予以處罰。

統計法第20條

統計法施行細則第4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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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統計調查實施計畫審議
九、資料保密義務：

各機關辦理調查、統計人員對各種統計調查

取得之個別資料應予保密，除供整體統計分

析之用外，不作其他用途。凡因洩漏個別資

料致損害被調查者之權益時，得視其情節輕

重予以議處，其涉及刑責者，應依法處理。

統計法施行細則第4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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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統計調查實施計畫送核作業

辦理統計調查

是否應送核定?? • 統計法施行細則第18、35條

何時送核 • 統計法第19條

• 統計法施行細則第36條

如何撰寫
實施計畫 • 統計法施行細則第37條

送給誰核定 • 統計法第19條

• 統計法施行細則第36、38條

40

肆、統計調查實施計畫送核作業

統計調查
實施計畫

• 調查
主辦單位

2
個
月
前

統計調查
實施計畫

• 各縣市政
府主計處

統計調查
實施計畫

• 行政院
主計總處

撰
擬

核
定

備
查

• 調查
主辦單位

實施
統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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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統計調查實施計畫範例
一、社會福利類調查名稱：

於調查名稱前冠上調查資料時間+縣市名稱
例：103 年XX 縣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各項需求評估調查

其他類調查名稱前冠上調查資料時間原則
1.追蹤調查
2.一次性調查
3.不定期辦理之調查
4.週期3年及以上之調查
5.其他特殊原因須釐清調查資料時期者

42

伍、統計調查實施計畫範例
調查名稱常見錯誤

1. 104 年XX 縣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各項需求評估調查

(資料時期為103年，實施調查時期為104年)

2.民國103 年XX 縣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各項需求評估調查

3.103 年度XX 縣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各項需求評估調查

4. XX 縣103 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各項需求評估調查

5. 103年XX 縣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各項需求評估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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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統計調查實施計畫範例

以下送核文件，請統一調查名稱：

1.核定函

2.審核意見單

3.調查摘要表

4.統計調查實施計畫

5.調查問卷

6.結果表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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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統計調查實施計畫範例

二、法令依據
說明辦理調查之法源依據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11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3條

老人福利法第1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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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統計調查實施計畫範例
三、調查目的與用途

按調查主次要目的逐條說明

說明辦理調查之必要性及預期達成目標

說明調查結果之主要用途，與施政計畫決策之

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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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統計調查實施計畫範例

四、調查對象及區域範圍
調查對象之定義應明確，避免重複與遺漏

調查對象分布之地區範圍

調查對象應與其調查母體之定義相互配合，

並需合理，且具足夠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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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統計調查實施計畫範例
五、調查項目、單位及調查表式

（包括調查項目之定義及填表說明）

調查項目設計須達成調查辦理之目的

調查表式設計應繁簡適度，充分考量受查者填
答能力、調查品質與時效及資料處理之便利性，
調查表設計完成後，儘可能交付試查，測試其
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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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統計調查實施計畫範例
五、調查項目、單位及調查表式

（包括調查項目之定義及填表說明）

調查項目所用單位、名詞定義與分類標準，應合
理明確，合乎各項通用原則與院頒之標準分類
O 最新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第９次修訂)

例： 請問您最希望從事何種行業？
□

(01) 農、林、漁、牧業 □ (11) 金融及保險業
□ (02)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 (12) 不動產業
□ (03) 製造業 □ (13)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 (04)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 (14) 支援服務業
□ (05)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 (15)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 (06) 營造業 □ (16) 教育服務業
□ (07) 批發及零售業 □ (17)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 (08) 運輸及倉儲業 □ (18)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 (09) 住宿及餐飲業 □ (19) 其他服務業
□ (10)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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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統計調查實施計畫範例
五、調查項目、單位及調查表式

（包括調查項目之定義及填表說明）

調查項目所用單位、名詞定義與分類標準，應合
理明確，合乎各項通用原則與院頒之標準分類
O 最新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類(第６次修訂)

例： 請問您最希望從事何種職業？
□

(01)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 (06)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

(02) 專業人員 □ (07)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

(03)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 (08)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

(04) 事務支援人員 □ (09)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

(05)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 (10) 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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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統計調查實施計畫範例
五、調查項目、單位及調查表式

（包括調查項目之定義及填表說明）

調查項目所用單位、名詞定義與分類標準，應合
理明確，合乎各項通用原則與院頒之標準分類
O 婚姻狀況(行政院主計總處 人力資源調查)                  

1. 未婚 2. 有配偶(含與人同居) 3. 離婚、分居 4. 配偶死亡

O 教育狀況(行政院主計總處 人力資源調查) 

1. 不識字 2. 自修 3. 國小 4. 國(初)中 5. 高中
6. 高職 7. 專科(五專前三年劃記高職) 8. 大學
9. 碩士 10.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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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統計調查實施計畫範例
五、調查項目、單位及調查表式

（包括調查項目之定義及填表說明）

調查項目單位：如人、千元、小時、平方公尺、
％等
同住者有幾人(包括身心障礙者本人)？ 人

居家照護，每月費用約____________元

請問您在工作場所內，平均每週工作天數為____天，平均每週正常
工作時數____小時，加班工時____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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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統計調查實施計畫範例
五、調查項目、單位及調查表式

（包括調查項目之定義及填表說明）

調查表式
左上角刊印核定機關名稱、文號及有效期間；若可於
適當位置刊印填報義務及保密規定較佳

• 統計法第 19 條
• 統計法施行細 則 第 3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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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統計調查實施計畫範例

五、調查項目、單位及調查表式
（包括調查項目之定義及填表說明）

調查項目與結果表式之級距符合周延互斥原則
例1：調查項目 出生年月：民國(前) 年 月

結果表式 身心障礙者年齡分布

例2：調查項目 請問您今年幾歲? 歲(請以足歲計算)

結果表式 身心障礙者年齡分布

總計 未滿6歲 6歲‐未滿19歲 19歲‐未滿65歲 65歲以上

總計 6歲以下 7歲‐18歲 19歲‐64歲 65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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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統計調查實施計畫範例
五、調查項目、單位及調查表式

（包括調查項目之定義及填表說明）

調查項目與結果表式之級距符合周延互斥原則
例3：請問您(身心障礙者)家裡1個月的開銷與支出約為多少金額？

□ (01)19,999元以下 □ (04)40,000-59,999元

□ (02)20,000-29,999元 □ (05)60,000-79,999元

□ (03)30,000-39,999元 □ (06)80,000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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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統計調查實施計畫範例
五、調查項目、單位及調查表式

（包括調查項目之定義及填表說明）

為推動性別主流化政策，若以個人為調查對象

或企業面調查蒐集項目涉及員工、顧客者，請

儘量配合納入性別統計問項及相關交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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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統計調查實施計畫範例

六、調查資料時期
詳述動態資料時段及靜態資料時點

靜態資料：民國102年12月31日為止身心障礙者該日期之現況資料為準

動態資料：以各調查項目所列之時期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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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統計調查實施計畫範例
七、實施調查期間及進度

實施調查期間：係實際向民間進行調查訪問之期間
X 實施調查期間誤從調查規劃辦理算起

O

58

伍、統計調查實施計畫範例
七、實施調查期間及進度

應考量受查者之配合時間、調查工作人員之工作
量等，訂定合理進度，並說明調實施週期
X 調查工作表的進度與實際作業時間不符

各項工作進度應詳述起迄時間，如
1.規劃設計
2.實施調查
3.資料人工整理審核
4.資料機器檢誤
5.結果表編製
6.報告編印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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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統計調查實施計畫範例
八、調查方法

（抽樣調查者應附抽樣設計)

調查方法應配合調查之目的與用途、調查對象與
母體之性質，選擇採「全查」或「抽樣調查」

常用調查法：
派員面訪調查法
郵寄問卷調查法
自行填報法
電話詢問調查法
採混合調查法(如以派員訪查為主，對未回收樣本則以通訊或電
話催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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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統計調查實施計畫範例
八、調查方法

抽樣調查者應附抽樣設計內容
1.調查母體來源：應詳述母體來源，主管機關、母體單位

數、母體分布情況及完整性

2.抽樣方法：應符合抽樣理論與實際需要，選擇適當之抽
樣方法，並說明採行抽樣方法名稱及採用之原因

3.樣本抽取程序：詳述各步驟之作法

4.抽出率、抽樣誤差及信賴水準

5.樣本大小、樣本配置(母體單位數及樣本單位數)

抽樣方法若較為複雜，另列附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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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統計調查實施計畫範例

調查方法常見錯誤
1.抽樣母體描述不清

2.遺漏樣本配置（母數及樣本單位數）

3.抽樣設計不完善，樣本代表性不足問題

4.未註明信賴水準、抽樣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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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統計調查實施計畫範例

九、結果表式及整理編製方法
結果表式設計之內容，應達辦理調查之預期用途，

並與相關統計資料連結應用

應陳示各項資料各項統計量，並說明其計量單位

重要之各名詞定義、分類範圍與計算公式，應於

該結果表式下方加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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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統計調查實施計畫範例

九、結果表式及整理編製方法
結果表式陳示方式應涵括

1.表目錄及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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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統計調查實施計畫範例

九、結果表式及整理編製方法
結果表式陳示方式應涵括

2.表頭分類：對照調查表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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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統計調查實施計畫範例

九、結果表式及整理編製方法
結果表式陳示方式應涵括

3.表側分類：對照調查表內容

66

伍、統計調查實施計畫範例

九、結果表式及整理編製方法
結果表式陳示方式應涵括：

4.輔助說明
必要之計算公式及名詞定義
複選題說明（如本問項可複選，故總計>100％）

勞動部：「育嬰留職停薪期滿復職關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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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統計調查實施計畫範例
結果表式常見錯誤

1.調查表與結果表內容不同

2.表名不適當

O

X

3.遺漏單位及資料時間

4.級距不適當（如：年齡、金額）

表次 表名 表頭 表側
表9 身心障礙者目前的居住地點 A9 B1、B2、B3、B4、B5 人

表次 表名 表頭 表側
表9 請問您目前的居住地點 A9 B1、B2、B3、B4、B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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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統計調查實施計畫範例

十、主辦及協辦機關
說明調查督導、規劃設計及實際執行機關

受僱員工動向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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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統計調查實施計畫範例
十、主辦及協辦機關

委外辦理應列明主辦機關、受託機關
主辦機關為**縣政府，承辦單位為**縣政府社會處，負責調查工作
之策劃、調查期間督導、及相關調查行政業務支援等事宜。XX大學
經評選為受託機關，負責進行問卷調查規劃，調查表設計、印製，
調查工作之執行，資料整理、審核、統計結果表列印及調查報告之
撰寫與編印等事宜。

X 主辦機關為**縣政府，XX大學為協辦機關

O 主辦機關為**縣政府，XX大學為受託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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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統計調查實施計畫範例

十一、所需經費及來源
各項經費支出明細表

經費來源：檢附相關文件，如當年度歲出預
算書影本，並劃記相關預算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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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管理與審核注意事項
各縣市

政府
主計處

管理
(2個月前送核)

審核
統計調查實施計畫

發
核定函

送
備查

• 各縣市政府主計處

行政院
主計總處

調查
主辦單位

一、作業流程

陸、管理與審核注意事項
二、核定函要項

1.核定有效期限：
定期性調查最長核3年(例：消費者物價調查)
未列一覽表臨時增辦或創辦調查者，至調查辦理完成

2.核定期限內變更調查內容之處理（定期性調查）
(統計法施行細則第40條)

4.個別資料保密
(統計法施行細則第45條)

3.調查表之刊印
核定機關名稱、文號及有效期間應刊印於調查表左上方
(統計法第19條、統計法施行細則第39條)

各縣市
政府

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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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管理與審核注意事項

三、備查
所需附件

１.核定函影本
P1

２.審核意見單
P1

３.調查摘要表
P3

４.統計調查
實施計畫

P4

7.經費明細表
P49

6.結果表式
P26

8.經費來源
P50

5.調查問卷
P7

各縣市
政府

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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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管理與審核注意事項
各縣市

政府
主計處

２.審核意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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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管理與審核注意事項
各縣市

政府
主計處

３.調查摘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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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管理與審核注意事項
各縣市

政府
主計處

３.調查摘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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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管理與審核注意事項
各縣市

政府
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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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調查摘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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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政府統計>統計法制 > 統計調查管理作業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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